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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现场（乐东法院供图）

刘某雄、刘某良不服一审判决，上诉
称小飞是紧随其后，并不是他们叫去的，
而是出于好意将其带往火龙果地，小飞死
亡的结果是其独自跑到江边玩耍导致，
其二人不应承担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撤
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吉某的诉讼请求。

省二中院经审理认为，刘某雄、刘某
良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基于正常认知，二人将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载到昌化江边，并送过江到对面
离江边约10米-20米处捡火龙果，应当
预见到受害人在江边的危险性，并且有
义务带回来，但二人安全意识淡薄，离开

受害人时，未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提醒
或阻止，导致受害人在江中溺水身亡，存
在疏于管理的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
死者虽系限制行为能力人，但其作为在
校学生，通过学校进行的安全、自我防范
教育，应具有一定的自我防范能力和危
险识别能力，可以实施与其年龄与智力
相适应的行为，应当能够预见到擅自下
水的后果，但其未能适当控制自己的行
为，导致溺水死亡，应当承担一定的过错
责任。一审酌定刘某雄、刘某良承担
70%赔偿责任，受害人自担30%责任，并
无不当，省二中院遂作出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的终审判决。
法官提醒：夏季来临，未成年人溺水

事件多发，溺水已成为未成年人意外死
亡的头号杀手。每一起未成年人溺水悲
剧的发生，都向社会敲响了警钟，预防溺
亡安全教育一刻也不能懈怠。家庭、学
校、社会应担当起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
育责任，教育引导孩子们增强户外安全
意识，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构筑最严密的
安全防线；作为家长或者监护人，应当切
实负起监护职责，既要陪伴、看管，也要
教育未成年人远离危险水域，不要私自
下水。

法院：两名带人者疏于管理存过失担责70%

出租槟榔园20年2万元？一村民因租金总额纠纷诉请
撤销协议获乐东法院支持

协议显失公平可撤销
■本报记者 陈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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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黎族自治
县男子刘某

雄、刘某良驾车到昌化
江捉鱼，智力残疾男子
阿强 、11 岁男孩小飞
追随该车到江边果地
捡火龙果，不料小飞在
江 边 玩 耍 时 溺 水 身
亡。这个法律责任该
由谁来承担？近日，省
二中院作出维持一审
判决，刘某雄、刘某良
承担 70%连带责任赔
偿55.48万余元。

夏日炎炎，为了解暑消遣，一些未成
年人会选择到游泳馆游泳，甚至跑到野
外池塘、小河等开放水域玩耍、戏水，既
没有大人看护，又没有相关安全保护措
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事件多发。那么，
在未成年溺水伤亡事件中，相关主体的
法律责任是如何认定的？

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乾
华介绍，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暑期非正
常死亡的“最大杀手”之一，预防未成年
人溺水，保护未成年人安全刻不容缓。
其中，涉及家长的监护责任，学校的教
育、管理责任，同行者的相关责任，经营
场所的安全保障责任等。

学生溺水伤亡涉及多方责任。在本
案中，小飞的父母是否尽到监护人职责，
法律上对监护人职责是如何规定的呢？

胡乾华说，学生溺水伤亡多与家长
监护不到位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监护人不履
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
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此外，《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亦
提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依法对未成年人承担监护职责，应当为
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
保障。

胡乾华介绍，本案中，小飞的母亲
吉某作为小飞的监护人，对小飞具有监
护、看管、保护其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
权益的职责。小飞刚满11周岁，如果

父母能够在孩子身边看管，悲剧就不会
发生，可见吉某并未对小飞尽到监护、
看管的义务，应当对小飞的死亡结果承
担责任。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小飞的母
亲吉某有监护不力之过，应自行承担部
分责任。简言之，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
定监护人，应当照看好自己的孩子，加
强孩子的防护意识，担当起孩子安全守
护者的责任。

那如果存在成年同伴的情况下，同
伴的法律责任又如何认定呢？

胡乾华说，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结伴
参与活动，成年人对脱离监护人及其受
托人监管的未成年人依法负有照顾和安
全保护的职责义务。若未尽到足够的安
全防范义务和后续的施救责任，对他人
遭受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
任。本案中，刘某雄、刘某良作为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但二人安全
意识淡薄，离开受害人时，未采取必要的
措施予以提醒或阻止，导致受害人在江
中溺水身亡，存在疏于管理的过失，应承
担主要责任。

暑假期间游泳溺水身亡，学校是否
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胡乾华说，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对学
生在校学习期间承担的是教育、管理职
责，而非类似于家长的监护人职责。学
校是否尽到监管责任是决定学校是否对
溺亡学生赔偿的关键，学校对在校学生
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但这种职责

的履行，应以所属学校管理的时间及管
理的场所为限。中小学生溺水身亡如果
发生在假期校外，跟学校就没有关系，学
生的家长无权要求学校承担责任。但
是，学生在校期间，学校仍应当积极做好
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学生的防溺水安
全意识。

比如，对于未成年人在游泳馆发生
溺水伤亡的情形下，游泳馆是否应当承
担相应责任呢？

胡乾华说，游泳馆也是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经营场所的经
营者、管理者，具有安全保障的义务。关
于游泳馆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可以
从以下几方面分析：首先，是否有合法手
续，正规的游泳场馆是经过专业部门的
审批、验收，具有严格的安全保障措施，
没有资质的游泳馆是属于违法经营；若
发生溺水等安全事故，在民法上推定为
有过错，游泳馆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次，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除上述安
保措施配备达标外，发生溺水事件时，安
全员是否在第一时间积极救人，抢救措
施是否得当，有无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
话等，都是考察的因素。再者，游泳者自
身有无过错，比如游泳者自身存在不适
合游泳的疾病或其他情况，即是游泳者
自身对事件发生承担主要责任的，游泳
馆承担小部分责任。最后，如果存在第
三人引起的溺水事件，则应当由第三人
承担侵权责任。

律师：学生溺水伤亡多与家长监护不到位有关

2021 年 5月 23 日，刘某良说去捉
鱼，刘某雄同意后开上自家农用车，阿强
随即上车一起从村里前往昌化江。小飞
看到也紧追车后说要去捡火龙果，一并
乘坐该车到达昌化江。刘某雄送小飞和
阿强过江，两人在离江边10米-20米处
的火龙果地里捡火龙果吃。此时，刘某
良在江里电鱼，刘某雄放网捉鱼。之后，
阿强叫喊“来人救命啊，小孩落水了”，接
着刘某雄、刘某良就赶到江水里找人，找
了约半个小时才找到。刘某雄将小飞从

水里救上岸进行施救，刘某良随即拨打
110报警、120急救以及小飞母亲吉某的
电话，但最终也未能挽救小飞的生命。
事发后，吉某将刘某雄、刘某良、阿强及
其父亲刘某荣告上法庭，要求赔偿80多
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雄、刘某
良前往昌化江捉鱼时，应当有所预见小飞
和阿强一起跟随去昌化江的危险性，但并
未对二人进行阻止及安全提醒，客观上存
在疏于管理的过失，致小飞不慎掉进江

里溺水身亡。刘某雄、刘某良应承担主
要民事责任。阿强智力残疾，属于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阿强及其监护人
刘某荣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小飞刚满
11周岁，如果父母能够在孩子身边看
管，悲剧就不会发生，吉某有监护不力之
过，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经认定，吉某
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赔
偿金等各项损失总计为79.26万余元。
一审法院判决，刘某雄、刘某良承担70%
连带责任，赔偿55.48万余元给吉某。

案情：男孩被带到江边玩耍溺亡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近日审理一起因槟榔园承
包而引发的纠纷，原告被告
双方签订发包协议后对租金
总额各执己见，于是原告诉
至法院请求撤销承包协议收
回土地。

案例：
出租槟榔园20年才2万元？
村民诉求撤销协议收回果园

2021年 3月，原告李某与被告常某
签订《槟榔承包协议书》，约定李某将一块

5.54亩槟榔园及1000株槟榔树承包给常

某经营，承包期为20年，租金为2万元，

常某一次性付清20年的槟榔树租金。签

订协议后，李某将槟榔园交付常某管理，
常某分三次支付2万元。之后，李某认为
协议约定的租金应为每年2万元，常某应
一次性支付40万元租金，因此多次向常
某催收剩余的38万元承包金，但常某均
予以拒绝。由于租金争议未能解决，李某
于2022年1月6日向常某发出通知书，要
求常某在接到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支付
剩余的38万元租金，否则将解除双方签
订的《槟榔承包协议书》。2022年1月10
日，常某回复称依据合同约定，20年承包
期租金为2万元，其已履行完毕，不存在
拖欠租金问题，要求李某停止阻挠其生产
经营。于是，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撤销双方签订的《槟榔承包协议书》。

法院：
对签订协议内容有重大误解

当事人可请求撤销

乐东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第
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
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近年来，当地
的槟榔果价格上涨明显，平均每棵产果槟
榔树每年承包金不低于100元，李某发包
的1000棵槟榔树中有一半以上已产果。
且当事人所在地区空地承包费用每年每
亩为800元至1000元不等，仅单独将土
地出租 20 年，收取租金也不少于 2 万
元。本案中，李某认为签订协议租金2万
元，是1年2万元而不是20年2万元，实
际上是对租金产生了重大误解，且本案
20年租金2万元显失公平正义。据此，李
某请求撤销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及返还槟
榔果园及土地的诉讼请求，有事实根据与
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遂判决撤销该
租赁合同。

法官表示，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
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
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发生错误认识，
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
成较大损失的行为。本案中，若1000株

槟榔树20年的租金仅为2万元，则原告、
被告双方协议的租金明显远远低于市场
价格，双方的权利义务极不对等，经济利
益极不平衡，李某的损失较大。在此，提
醒广大群众，在签订租赁合同时要综合
考量，谨慎对待，避免产生误解和不必要

的纠纷。如对签订协议内容有重大误解
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
由之日起90日内行使撤销权，否则撤销
权消灭。

网购忘付尾款商家未发货
定金能否退还？

海口周先生咨询：我前几天在网上分期付款买东西，
还没拿到货，商家等交付尾款才出货。我交了定金，但是
忘记付尾款了，目前也没货了。我可以要回定金吗？

石宏刚律师解答：消费者在网络提交订单后，合同

即成立。合同成立后，消费者的义务为按时付款。若消

费者在支付定金后未能支付尾款，即未能履行付款义务，

会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构成违约，无权请求返还定金。但

是根据规定，如果在此之前因商家责任导致交易不能正

常进行，则商家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实践中，较为常见的

情况如商品出现缺货断货或者质量问题等，此时消费者

应积极维护自身权益，联系商家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同

时还应注意，定金超过合同标的额百分之二十的部分可

以要求退回，

网购送的赠品有质量问题
可以索赔吗？

三亚林女士咨询：我上个星期网上买了一台电风扇，
商家送一个风扇罩，可是拿回来拆开一看，风扇罩是破
的。请问，网购送的赠品有质量问题可以索赔吗？

石宏刚律师解答：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二十三条第二款经营者以广告、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或者

其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状况的，应当保证其

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质量与表明的质量状况相

符。赠品属于经营者以其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务质量

状况的产品，与销售的商品一样应当具备合格的品质，经

营者不得以赠送为由提供不合格或者假冒赠品。

商家提供的赠品如有质量问题，消费者同样可以要

求退换或者赔偿。根据上述法律第二十四条经营者提供

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

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

理等义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可以

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七日后符合法定解除合

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

件的，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

丈夫要求离婚
他的债务我要承担吗？

儋州邱女士咨询：我和丈夫感情不好，最近跟他在办
理离婚，但他提出有债务要我共同承担。请问，我该如何
处理？

石宏刚律师解答：如果债权人能够证明是夫妻共同

债务则需要承担，否则不需要承担。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

六十四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

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

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

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九条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债

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或者财产归各自所

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怎么确定遗嘱是否有效？
琼海王先生咨询：我长期在外地工作，不在父母身

边，现在我父亲过世了，听说我的其他兄弟姐妹有遗嘱。
请问，我怎么确定这个遗嘱是有效的？

石宏刚律师解答：遗嘱分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

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公证遗嘱等，每种遗嘱是否认定有

效，民法典中都有相关严格规定。


